莆秀政办﹝2016﹞94号

关于印发《秀屿区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以服役表现量化评分排序选岗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直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秀屿区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以服役表现量化评分排序选岗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0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秀屿区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

以服役表现量化评分排序选岗实施办法

（试行）

为切实做好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闽政〔2012〕36号）、福建省民政厅关于转发《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服役表现量化评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民安〔2016〕5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本着“公平、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符合安排工作的条件

　　根据《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退役士兵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选择由政府安排工作，也可自愿选择自谋职业：

　　(1)士官服现役满12年的；

　　(2)服现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

　　(3)因战致残被评定为5级至8级残疾等级的；

　　(4)是烈士子女的。

二、安置办法

1.对符合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按服役表现量化评分排序选岗。服役表现量化评分以退役士兵档案及本人提供的相关证书为依据，对退役士兵服役年限、服役表现及相关身份等情形进行确认，并按照统一标准予以评分。退役士兵得分总和作为我区安排工作排序选岗的依据。

2.服役表现量化评分满60分以上的安置对象，政府给予安置财政拨款全额事业单位；服役表现量化评分低于60分的安置对象，政府按属地原则给予安置所属镇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3.安置财政拨款全额事业单位的安置对象，按服役表现量化评分，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挑选安置岗位。若出现服役表现量化评分分数并列的，优先顺序是：①以荣立二等功以上(含二等功)奖励优先；②以入伍时间早者优先；③以立功级别高且次数多的优先。以上三点无法区分优先顺序的，按抽签决定排列顺序。
4.区民政局负责与区委编办、用人单位协调安置岗位，并提出安置方案报区政府研究。
5.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接到安排工作的通知后，逾期6个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安置单位报到的，视为放弃政府安排工作待遇，失去政府安置资格。

三、本办法与上级文件规定相抵触时，以上级文件为准。

四、本办法由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五、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附件：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服役表现量化评

      分表。

